
國科會及委託計畫

執行及注意事項



報告大綱

一、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

•（一）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
•（二）國科會計畫查核缺失事項

二、 其他委託計畫(含民間)

附錄、國科會計畫相關表件及資料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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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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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
計畫
成立

經費
請領

計畫
執行

計畫
結案

節餘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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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計畫成立

•國科會核定清單

•計畫處理表(A2表)

•黏存單-第一次提撥管理費

計畫成立

計畫處理表之
下載及填寫說
明請至研發處

★經費請領：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（除追加經費外）由研發處協助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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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用規範: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

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專區：如「國科會補助專題

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」...等相關辦法

依核定函、專題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或

相關來文說明

國科會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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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：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

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支付事實真

實性負責，不實者應負相關責任。

依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4點：計畫主持人

執行研究計畫，應依補助用途支用，並對各項支出所

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不實應負

相關責任。

計畫執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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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費

研究人力費

耗材、物品、圖
書及雜項費用

國外學者來臺
費用

國內旅費

研究設備費

交通及運輸
設備

機械設備

儀器設備

資訊軟、硬
體設備

什項設備

專利權

國外差旅費

執行國際合作

與

移地研究

出席國際學術
會議

管理費

2、計畫執行-經費項目
＜經費處理原則第２條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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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計畫執行-核定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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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計畫執行-核定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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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計畫執行-核定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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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計畫執行-核定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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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經國科會核准:

變更主持人

校內程序變更:

研究設備費購置品項變更，不購置亦請變更(另單價

達50萬元以上須於國科會線上系統登錄)

國外差旅費出國種類變更(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、出席國

際學術會議)

2、計畫執行-項目變更
＜經費處理原則第３條＞

*注意：若未依程序變更,國科會得視情節輕重追繳補助經費、
於下期計畫撥款內扣除或降低管理費補助比率

<經費處理原則第11條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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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申請表之下載

請至研發處網頁



需經國科會核准:

國外差旅費累計流出或流入金額超過該項目原核
定金額50%者。

增列補助項目(業務費.研究設備費.國外差旅費)
及追加補助經費

增加主持人費用等

校內程序核准:

任一補助項目(除國外差旅費維持流用限制外)如
因研究計畫需要，須與其他補助項目互相流用。

增列研究設備費項目，其經費額度在新台幣5萬元
以下者。

2、計畫執行-經費流用或追加
＜經費處理原則第３條＞

14



2.計畫執行-變更申請表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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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得支用項目(含管理費ＨＢ）:

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或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。

與國科會科發基金補助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。

購買土地或執行機構本身庫存之物資及現有之設備。

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。

交際應酬費用(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
供之餐點除外)、罰款、贈款、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。

建造購買或租賃房舍車輛、房舍及傢俱之修理維護等。但為
研究計畫需要且符合支出用途者，不在此限。

2、計畫執行
＜經費處理原則第４條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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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注意原始憑證開立日期!
範例:計畫期限112年8月1日~113年7月31日

112年8月1日<發票日期< 113年7月31日



階 段 請先確認 報支方式

一、取得他機構收據 符合國科會核定金額、
是否在計畫期限內

暫借款

二、計畫執行結束時，他機
構須將:

A.已支用經費原始憑證按
補助項目別分類整理並
裝訂成冊，
B.連同收支明細報告表函
送本校彙整

檢查已支用數是否取得完
整原始憑證、
相關經費報支是否依國科
會規定辦理

暫借款轉正

C.如有賸餘款或未支用款
，則一併繳回本校

確認未支用款繳回學校 暫借款歸墊

經國科會同意轉撥研究計畫部分經費
至共同主持人任職之機構執行之後續報支方式:

2、計畫執行-轉撥計畫
＜經費處理原則第７條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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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撥比例:依據「國立清華大學產學合作、政府科研補助或

委託辦理收支管理要點」

管理費提撥方式:依計畫處理表金額、分兩次提撥

第1次提撥:計畫成立後，填寫『粘存單-提撥管理費(國科會

計畫)』

第2次提撥:計畫結案時，併入計畫節餘款填寫『建教合作與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節餘款分配表』

2、計畫執行-管理費提撥

HB

H

*注意：收據日期須在計畫期限內! 請即早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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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-管理費第1次提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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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數字鍵入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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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時機:

 依國科會規定，節餘款須繳回。

(如愛因斯坦、哥倫布計畫、前瞻半導體技術計畫等)

 為使計畫執行率達80%。

提撥方式:

第1、2次合併填寫『粘存單-提撥管理費(國科會
計畫)』，辦理一次提撥管理費。

2、計畫執行-管理費一次提撥(例外)

HB

*注意：收據日期須在計畫期限內! 務必即早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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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計畫結案

計畫執行期屆滿後1個月內相關憑證報支完
畢為原則。

申請計畫結案時，請檢附:
• 計畫結案通知單（確認結報金額、有無依規應繳回

金額）及相關資料。
• 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。
• 節餘款資料(附計畫處理表)。

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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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節餘分配

節餘款需繳回:
•請於結案時註記需繳回國科會金額

•並檢附相關資料

節餘款無需繳回:
請填「計畫節餘款分配表」

節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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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經費處理原則:

核定清單應購置設備品項、出國種類未依規定辦理流用及變更，
且未動支者，應依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將款項繳回國科會
。＜經費處理原則9＞

辦理採購案件所收取的廠商違約金、逾期罰款收入、與研究計畫
有關之其他收入，應將款項繳回國科會。＜經費處理原則5＞

依其他適用之計畫相關作業要點規定
如「量子科技專案計畫徵求公告」、「哥倫布計畫試行要點」
、「愛因斯坦計畫試行要點」等

依核定函、合約書/執行同意書或相關來文說明

5、節餘款需繳回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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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節餘款分配表(含管理費第2次提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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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產學合
作計畫、政府科研補
助或委託辦理研究計
畫節餘款管理要點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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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查核缺失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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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執行常見缺失

類別 國科會近年查核計畫執行常見缺失

業務費

1.列支主持費、研究人力工作酬勞超過核發標準或重複報支

2.列支計畫執行人員主持費或工作酬金以外支酬勞

3.未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費

設備費 4.列支原未核列之項目

國外差旅費 5.未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費

6.非屬規劃推動案，出國參訪及考察並報支國外出差旅費

7.國外出差搭乘飛機，未以直接航程機票費報支

其他
8.列支執行期間以外之開支

9.支出用途與補助項目不符

10.與研究計畫有關之收入未繳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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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列支主持費、研究
人力工作酬勞超過
核發標準或重複報
支(1/4)

1.主持人：

印領清冊(收據)所列支領
月份、金額與計畫經費核
定清單所列是否相符

專題計畫作業要點§7

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
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
僅得支領一份研究主持
費。

專題計畫作業要點§2

研究主持費：依經費核
定清單所列標準按月核
發。

(一)業務費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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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 案例說明

列支主持費、
研究人力工作
酬勞超過核發
標準或重複報
支(2/4)

1.列支計畫主持人109年8月研究主持費15,000元，查該期
間未核給研究主持費，不可報支，須繳回。

2.列支計畫主持人109年8月、110年1至2月研究主持費計
40,000元，復於憑證第30、31、41號憑證重複列支，須
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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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列支主持費、
研究人力工
作酬勞超過
核發標準或
重複報支(3/4)

2.研究人力：

 是否檢附核准約用文件並

敘明約用類(級)別，約用

期間、工作酬金。

 印領清冊(收據)所列人員

姓名、支領月份、金額等

是否與約用文件相符。

 專任人員發放年終獎金者，

是否確認12月1日在職

約用注意事項§2、3、4：

辦理經費結報時，應檢附核准約
用之相關資料。

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研
究人力者，不得再擔任同一計畫
之其他類研究人力。

專/兼任人員費用，由執行機構自
行訂定職銜及工作酬金標準核實
支給。

專任人員12月1日仍在職者，得按
實際在職月數計算比例發給年終
獎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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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 案例說明

列支主持費、
研究人力工作
酬勞超過核發
標準或重複報
支(4/4)

1.列支兼任助理106年6至7月工作酬金32,000元，未依國
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
意事項規定檢附核准約用之相關資料，須補正。

2.列支兼任助理107年3月工作酬金6,194元，依所附約用
資料，每月工作酬金6,000元，溢支194元須繳回。

3.列支專任人員108年年終工作獎金，惟依所附約用資料
該等人員108年12月未在職，與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
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不符，須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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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2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列支計畫執行人員
主持費或工作酬金
以外之酬勞(1/2)

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計畫
內相關人員是否領有主持費
或工作酬金以外之酬勞，如
：審查費或出席費等

國科會102年1月2日函
：

計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
人、計畫內相關人員執
行計畫屬本務，於計畫
執行期間不得支領已核
給之研究主持費或工作
酬金以外認名義具酬勞
性質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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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2 案例說明

列支計畫執行
人員主持費或
工作酬金以外
支酬勞(2/2)

列支協同主持人出席費計4,000元，依國科會102年1月2日
臺會綜二字第1020000359號函規定，計畫內相關人員執行
計畫屬本務，於計畫執行期間不得支領已核給之工作酬金
以外具酬勞性質費用，須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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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3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未依國內出差旅費
報支要點規定報支
差旅費(1/2)

是否填具國內出差旅費報告
表。
 交通費：搭乘飛機與高鐵、

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，是

否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，

但當日往返，無須檢附。

 住宿費：是否檢據核實報支；

是否按職務等級於額度內報

支。

 雜費：是否於每日上限400

元內報支。

行政院訂頒國內出差旅
費報支要點(10811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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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3 案例說明

未依國內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規定報支差旅
費(2/2)

1.列支共同主持人搭乘新竹往台南高鐵商務艙交通費1,790
元，該員是否屬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得搭乘商務
艙人員，請查明，如有溢支須繳回。

2.列支計畫主持人109年8月5日赴台北出差之1晚住宿費
2,000元，查其差假期間為1日，且未事先經機關核准住
宿，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規定，出差人員之
出差期間及行程，應視事實之需要，事先經機關核定，
往返行程，以不超過1日為原則，須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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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4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列支原未核列設備
項目(1/2)

檢查所報設備項目是否為核
定清單核給項目，如原未核
列，是否依內部行政程序辦
理變更。

經費處理原則§3

同一補助項目內之支出
用途於計畫執行期間經
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，
執行機構得逕依其內部
行政程序辦理變更，所
需經費於該補助項目項
下調整。

(二)研究設備費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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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4 案例說明

列支原未核列
之項目(2/2)

研究設備費項下列支高速震盪儀53,000元，非核定項目，
亦未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
原則第3點規定，循內部行政程序辦理變更，須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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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未依國外出差旅費
報支要點規定報支
差旅費(1/7)

是否填具國外出差旅費報告
表。
 交通費：是否檢附下列單據：

(1)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

他足資證明行程支文件。

(2)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

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

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

之文件。

行政院訂頒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(1110714)

(三)國外出差旅費部分

確認乘客姓名、
行程及艙等

確認實際購票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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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未依國外出差旅費
報支要點規定報支
差旅費(2/7)

 交通費：

(3)登機證存根（含電子登機

證）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

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

開立之搭機證明。

 生活費：是否依各機關派赴

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

日支數額表報支

行政院訂頒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
確認搭機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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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未依國外出差旅費
報支要點規定報支
差旅費(3/7)

 辦公費：含手續費、保險費、

行政費、禮品交際及雜費。

是否檢附發票(收據)或旅行

業代收轉付收據。

 保險費：

行政院訂頒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
保額400萬元

保險天數與出差
日數相符

金額不超過外交部
簽定共同供應契約

共同供應契約
詳採購組網頁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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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未依國外出差旅費
報支要點規定報支
差旅費(4/7)

機票艙等，除簡任第12職等
以上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管
加給人員外，是否乘坐基礎
等級（標準）座位。
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
點§5：
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
飛機，按搭乘班次座(艙)
位之配置，簡任第12職
等以上領有全額主管加
給者，除班次僅分有2等
級或未設有頭等艙且航
程4小時以上，可搭最高
等級艙等外，需乘坐次
高等級座位，其餘人員
乘坐基礎等級(標準)座
(艙)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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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案例說明

未依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規定報支差旅
費(5/7)

1.計畫主持人出席國際會議機票費38,700元，僅附信用卡
帳單，其非結報憑證，請依第6點規定，國際線航空機
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
付票款之文件。(交通費)

2.列支共同主持人107年11月23日至30日出席研討會之機
票費62,200元，係搭乘豪華經濟艙，該員是否屬於第5
點規定，簡任第12職等以上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管加給
人員如有溢支須繳回。(交通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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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案例說明

未依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規定報支差旅
費(6/7)

1.計畫主持人107年9月7至16日赴德國慕尼黑出席研討會
之生活費47,741元，查10至13日大會提供午餐、10及12
日提供晚餐，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規定，應
各扣減日支數額8％膳食費，生活費應報支43,921元
（258*5.52*30.84），溢支3,820元須繳回。(生活費)

2.共同主持人107年1月6至14日赴美國拉斯維加斯出席研
討會差旅費10萬3,400元，查會議期間為1月9至12日，1
月8日未出席研討會，生活費5,614元須繳回。(生活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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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5 案例說明

未依國外出差
旅費報支要點
規定報支差旅
費(6/6)

1.業務費列支出國用無線網卡1,929元，依第15點規定，郵
電費屬國外差旅費報支項目，請改列為「國外差旅費」
並修正收支明細報告表後報國科會。(辦公費)

2.列支計畫主持人107年6月18日至7月3日出席國際學術會
議差旅費，報支保險費1,741元，依行政院規定各機關
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之保險事宜，原則上依外交部與保
險公司簽署之共同供應契約辦理；本項依上述契約應補
助302元，溢支1,439元須繳回。(辦公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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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6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非屬規劃推動案，
報支出國參訪及考
察項目之國外出差
旅費(1/2)

國科會核定清單內國外差旅
費項目，是否核定「出國參
訪及考察」，若無，是否專
案函報國科會同意核列。

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
點§6：

因執行國科會補助之規
劃推動案，計畫主持人
及相關人員需要出國參
訪及考察之差旅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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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6 案例說明

非屬規劃推動
案，出國參訪
及考察並報支
國外出差旅費

(2/2)

計畫主持人107年3月11至19日赴日本訪問差旅費2萬5,042
元，依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，因執行本
部補助之規劃推動案，計畫主持人及相關人員得為出國參
訪及考察。本案屬一般研究計畫，參訪非補助項目，須繳
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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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7 案例說明

國外出差搭乘
飛機，未以直
接航程機票費
報支

列支兼任人員108年5月4至13日(10至11日洛杉磯屬私人行
程)赴美國紐奧良出席研討會之機票費37,052元，其行程包
含臺北往返舊金山、舊金山往返洛杉磯及洛杉磯往返紐奧
良，其中洛杉磯屬私人行程，請查明臺北往返出差地紐奧
良最直接航程機票費，如有溢支須繳回。(交通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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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8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列支執行期間以外
之開支

發票(收據)開立日期是否落
在計畫執行期限內

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
理原則§4

(四)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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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8 案例說明

列支執行期間
以外之開支

1.列支105年5月8日購置鐵尺4,000元，屬計畫執行期間
（105年6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）外開支，須繳回。

2.列支兼任助理107年2月27日國內差旅費計392元，屬約
用期間（107年3月1日至12月31日）外支出，須繳回。



49

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9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支出用途與補助項
目不符

國科會104年10月28日
科部綜字第
1040077658號函

研究人力衍
生補充保費

業務
費

其他給付衍
生補充保費

管理
費

例如：計畫主持人費、出席費、
國外學者來台生活費之補充保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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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9 案例說明

支出用途與補
助項目不符

業務費列支國外學者來台生活費之補充保費計2,029元，與
國科會104年10月28日科部綜字第1040077658號函，除給
付助理人員費用衍生之補充保險費於計畫業務費列支外，
其他給付費用衍生之補充保險費，由計畫管理費分攤列支
之規定不符，須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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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0 執行作業說明 相關規定

與研究計畫有關之
收入未繳回

採購案件所收取之廠商違約
金或逾期罰款收入、與研究
計畫有關之其他收入應繳回
國科會。

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
理原則§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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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作業說明與案例

缺失10 案例說明

與研究計畫有
關支收入未繳
回

研究設備費項下列支RGA大氣剩餘氣體分析儀分攤款
400,000元，經查交貨日期106年12月29日已逾契約規定期
限106年12月25日，依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5點規
定，廠商違約金或逾期罰款收入應繳回，本項逾期罰款
12,000元須繳回。



廠商開立之發票日期與核銷日期間過長，請注意依政府採

購法第73條之1規定及時付款。

小額採購案似有不當分批辦理之情形。

依驗收紀錄單備註自驗收合格日保固1年，與廠商所開具之

保固證明書中所載保固期間與規定不符。

尚未驗收合格，廠商已預先提出請款單據，請注意依作業

程序規定辦理。

設備維護合約未到期已辦理驗收，與合約規範不合。

設備採購查核缺失

科研採購相關資訊，請詳採購組網頁/科研採購專區

53



二、其他委託計畫(含民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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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核定計畫:

與委託機關(構)簽訂合約後，檢附計畫處理表及核定函文
、合約書/經費預算表依序簽准成立計畫，俾憑辦理後續
核銷作業。

支用原則：

依委託機關單位(含民間企業)所訂規定及契約書編列預算
表之標準。

★請勿錯用規定

例：經濟部委託研究計畫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規定與標準。

委託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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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
流用及變更:

請依委辦機關單位(含民間企業)規定，事前報經
委託機關核准或依校內程序辦理。

計畫執行期限展延，請於期限內報請委辦機關單
位(含民間)同意。

委託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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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
計畫結案:

請依各委辦機關單位(含民間企業)契約書規範時
程辦理。

請務必確認計畫款項全額收訖後，始得結案。

★ 教育部委託計畫請於2個月內核結。

委託計畫執行及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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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國科會計畫相關表件
及資料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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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-轉撥計畫之報支方式
暫借款案例:

依國科會核定內容登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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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結束後，確認計畫收支數：

1.計畫已全數請款完畢：預算合計=實收數
（相符時，預算合計餘額＝收入餘額）(若不相符,儘速向國科會請款)

2.支出數已全數完成報支並開立傳票：Ｂ～Ｆ欄為０。

確認計畫人員異動之勞健退、二代健保費用(含支出收回）均已入計畫。

3.計畫餘額：確認是否有節餘款需繳回情形，若無則填入節餘款分配表

計畫結案－

１．

２．

3１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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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結案－
申請計畫結案時，以最終收支數修正結案通知單：

1.請購系統－計畫收支明細表

2.填入計畫結案通知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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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結案－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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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檢索

國科會法規索引(國科會-學術研究-專題研究計畫專區-相關辦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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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FAQ下載

資料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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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法規索引（秘書處網頁－＞章則彙編－＞校務基金章則）

資料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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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檢索

校內法規索引（研發處網頁－＞計畫業務相關表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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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 謝 聆 聽
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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